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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从价值同构看北朝的文化变迁 
和民族凝聚 

苏  航

摘  要：北朝文化与民族的互动过程显示，民族与文化并不存在一一对应

关系，中古史研究中长期盛行的“民族文化决定论”并无事实与理论依据。在

多元文化互动的网络中，所谓“汉化主流”，是指中原“大传统”的高价值项

以制度为媒介，被植入进入中原的非汉人群权威价值结构中，进而通过“典范

化”方式，推动社会各方面不断接近中原文化主流形态的过程。其最终结果并

非总是文化和民族的同化，而往往是多样化人群和文化在高阶价值形态趋同基

础上的凝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正是建立在价值结

构多元一体化的基础上。

关键词：北朝  汉化  价值结构  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

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凝聚，中国学界多从民族联系入手加以把握。但民族联系

具有普遍性，历史上不仅中国各人群之间联系紧密，他们与这一范围之外的人群也

同样关系密切。在这一普遍联系的关系网络中，各民族凝聚与离散同时并进，互相

交错。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各人群最终凝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而不是融入其他共同体

中？仅仅讨论中国历史范围内各人群的密切联系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仅仅把中国多

民族凝聚片面归结为偶然结果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只有准确理解中国历史上民族变

迁过程中“凝聚力和离心力的概念”，A才能令人信服地阐明中华民族共同体长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专项研究项目“历史经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中华民族共

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研究”（20VMZ001）阶段性成果，承两位匿名外审专家及多位师友

提出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A   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民族学文选》，

北京：三联书店，2021 年，第 5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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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趋势得以形成的内在动力。

民族与文化是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民族通常被视作具有客观文化特征的人

群。在这种“客观特征论”视角下，A民族变迁往往被当作文化变迁的结果，因此

文化变迁分析就成为研究民族分合机制的重要切入点。对于民族与文化之间的联动

关系，中国学界多以“汉化”（sinicization）与“胡化”（barbarization）等概念来加

以把握。特别是汉化，长期以来作为民族普遍联系网络中的凝聚力量而被特别强

调。但近几十年来，国外学界对汉化概念的质疑日趋尖锐，给传统的汉化叙事带来

严重挑战。相较于“中心—边缘”的汉化扩张范式，汉化论的反对者更倾向于采取

多元互动的“涵化”（acculturation）视角来看待文化与民族的变迁过程，非汉民族

在对中原文化吸收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日益受到重视。B这一视角突出了民族与文化

变迁过程中的多元特征，具有一定合理性，却也因此失去了对一体性的准确把握：

它既无法揭示这一过程的结构性特征（即不同变迁现象之间的层次关系），也无法

显示这一过程的方向性特征（即不同变迁趋向之间的主次关系），所以无法为多元

发展与一体凝聚之间的关系提供有效解释。

一些学者早已意识到，把汉化看作简单的单向同化，难以概括民族与文化发展

的复杂性。他们试图对汉化与其他文化变迁趋势之间的层次与主次关系进行更为丰

富的描画，以期在展示多元发展的同时，保留汉化对一体凝聚的解释效力。C然而

这一“汉化主流论”迄今仍多停留于“深浅”、“主次”等经验性归纳的程度，对于

何谓“深浅”、何以“主次”，以及二者如何转化等问题的解释，往往流于笼统和

简单，所以在相关讨论中，仍然难以形成具有共通学理基础的有效对话，常有“有

理说不通”之感和难以“一语道破”的困惑。

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找到恰当的理论视角，以直探汉化问题的本质。而要做

到这点，就不能只停留在外在的宏观现象上，而要深入文化自身的微观结构中，用

 A   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7 年，第 24—27 页。

 B   参见王成勉：《没有交集的对话——论近年来学界对“满族汉化”之争议》，汪荣祖、林

冠群主编：《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嘉义：中正大学台湾人文研究中心，2006 年，第
57—82 页；杜靖：《海外中国学“汉化”中国之论争：空间中国的文化生成》，《学术

研究》2015 年第 11 期；Pamela Kyle Crossley et al., eds.,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Introduction, pp. 1-24.

 C   参见何炳棣：《捍卫汉化——驳罗友枝之〈再观清代〉》，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

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9—52
页；祁美琴：《关于十年来“汉化”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的考察》，《西域研究》2006 年第
2 期；汪荣祖：《论多民族中国的文化交融》，汪荣祖、林冠群主编：《胡人汉化与汉人胡

化》，第 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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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系统的概念和理论工具，对文化变迁过程和机制进行更为精确的分析。本文即

从“民族文化决定论”范式的内在矛盾入手，尝试以价值结构理论揭示文化变迁的

结构性与方向性特征，融通汉化与涵化，厘清主次与层次，整合多元与一体，并以

此为基础探讨“各个民族单位是怎样分、怎样合和为什么分、为什么合的道理”，A

以期补充“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宏观架构的微观基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

建设提供参考。

一、“民族文化决定论”的内在矛盾

汉化议题争议的焦点，在于“汉化同化”叙事。这一叙事指出，尽管中原地区

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错综复杂，但其总体发展趋势是随着汉化程度不断

加深，各民族一次又一次地融入汉人当中，从而完成规模愈来愈大的“滚雪球”式

的民族融合。B“汉化”导致“同化”（assimilation）固然是中国历史上的显著现象，

但上述范式能否准确把握中国历史上民族与文化变迁的本质，仍然值得反思。

“汉化同化”叙事的理论基础，是以民族客观特征论为依据的“民族文化决定

论”，其在中国史研究中的典型代表，即陈寅恪提出的“种族文化论”。他引北齐

时中原鲜卑高门源师被出身六镇鲜卑的高阿那肱斥为“汉儿”为证，指出“北朝胡

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

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

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是也”。C陈

寅恪所用“种族”一词，究其本意，乃指具有特定血缘及体质特征的人群。D陈氏

以为中国古史中所见之族类（如鲜卑人、汉人），虽然在表面上给人以种族的错觉，

但实际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种族，因为中古时期的人们往往并非以血缘，而是以文

化区分族类。这一理论对中古史研究影响巨大，其所引起的争论至今不衰，E但其

 A   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民族学文选》，

第 554 页。

 B   参见徐杰舜：《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题

识”，第 1—12 页。

 C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

三联书店，2001 年，第 46、79 页。

 D   与之同一时期关于种族概念的讨论，参见齐思和：《民族与种族》，《禹贡半月刊》第 7 卷

第 1、2、3 合期，1937 年；罗家伦：《民族与种族》（1938），张晓京编：《中国近代思想

家文库·罗家伦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344—354 页。

 E   对“种族文化论”观点的归纳和评述，参见林悟殊：《陈寅恪先生“胡化”、“汉化”说的

启示》，《中山大学学报》2000 年第 1 期；胡胜源：《七十年来北朝研究“反汉化”与“汉

化”之争述评》，《中外论坛》2020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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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隐含的一个基本逻辑矛盾，并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与充分讨论。

这一理论最基本的观点是认为文化与民族之间存在同一性，文化相同则民族相

同，那么反向结论也必然成立，但这明显与民族内部存在文化差异的事实不符。今

以“种族文化论”直接关注的北朝时期为例，试加说明。

北魏孝文帝迁洛以后，中原鲜卑大族中“少好文雅，笃志于学”，“博极群书，

兼有文藻”的人固然越来越多，A但“骁武过人”的人仍然不少，B如源师之从伯延

伯即以“战必先锋……城斗野战，勇冠三军”著名于史；C长孙稚不仅自己轻侠犯

禁，诸子亦雄武骁果，以致被梁将畏称为“铁小儿”。D如果说这些高门大族尚有

条件接受良好教育而有可能文武兼备的话，E那么普通民众则恐怕仍如崔亮所云，

以“不解书计，唯可 弩前驱，指踪捕噬”者居多。F《隋书·食货志》云：“是时

六坊之众，从武帝而西者，不能万人，余皆北徙……及文宣受禅，多所创革。六坊

之内徙者，更加简练，每一人必当百人，任其临阵必死，然后取之，谓之百保鲜

卑。”G此六坊之众即洛阳禁军羽林、虎贲之属，H其中主力即“代迁之士”。北魏

后期，尽管其武力衰退，仍常常征战四方，凶强难制，I这大概就是他们可以被高

洋整编为“百保鲜卑”的缘故。

孝文帝改革以后的中原鲜卑中，既有源师这样的文雅儒生，也有“百保鲜卑”

这样的粗猛武夫，而且这种文化差异绝非高欢迁邺以后始然，可见中原鲜卑的文化

一直是多样化的。

同样的情况也见于同时期的中原汉人。《北史·李琰之传》云其“虽以儒素自

业，而每语人，言吾家世将种，犹有关西风气。及至（荆——引者补）州之后，大

 A   《魏书》卷 41《源贺传附子雍传》，北京：中华书局，2017 年，第 1030 页；《北史》卷
19《文成五王传·安丰王猛传附延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687 页。相关

讨论参见何德章：《北魏迁洛后鲜卑贵族的文士化——读北朝碑志札记之三》，《魏晋南北

朝史丛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263—282 页。

 B   《北史》卷 17《景穆十二王传上·阳平王新成传附融传》，第 631 页。

 C   《魏书》卷 41《源贺传附延伯传》，第 1032 页。

 D   《北史》卷 22《长孙道生传附承业传》，第 813、815 页。

 E   比如长孙稚之子绍远“雅好坟籍，聪慧过人”，澄“勇冠诸将”又深达《孝经》之旨。

（《北史》卷 22《长孙道生传附绍远、澄传》，第 824、829 页）

 F   《魏书》卷 66《崔亮传》，第 1608 页。

 G   《隋书》卷 24《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2019 年，第 750 页。

 H   参见濱口重國：「西魏の二十四軍と儀同府」、『秦漢隋唐史の研究』上巻、東京：東京大

學出版會、1966 年、第 225 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国封建社会的

形成和前期的变化》，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191 页。

 I   参见《魏书》卷 7 下《高祖纪下》，第 213 页；卷 19 中《景穆十二王传中·任城王云

传附澄传》，第 545 页；卷 64《张彝传》，第 1558—1559 页；卷 73《奚康生传》，第
1766—1768 页；卢开万：《“代迁户”初探》，《武汉大学学报》1980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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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射猎，以示威武”；同书《李裔传附子雄传》云：“家世并以学业自通，子雄独习

骑射。其兄子旦让之曰：‘弃文尚武，非士大夫素业。’子雄曰：‘自古诚臣贵仕，文

武不备而能济功业者鲜矣。既文且武，兄何病焉。’子旦无以应。”A当时汉人社会

虽以文儒为尚，却并不完全排斥武功，故北魏后期中原汉人中，亦颇多“才兼文

武”、“笃志好学，兼善骑射”者。B然而汉人武夫中大多数，恐怕仍然是粗武无文

之辈，C此从《魏书·段承根传》谓其外孙长水校尉南阳张令言“美须髯，言谈举

止，有异武人”即可逆推之。D此辈多出乡豪，河北郡“韩马两姓，各二千余家，

恃强凭险，最为狡害，劫掠道路，侵暴乡闾”，李显甫“豪侠知名，集诸李数千家

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即属此类。E这些人不

仅自己轻果豪侠，如“广平人李波，宗族强盛，残掠生民……百姓为之语曰：‘李

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

其乡里亦不乏善战之徒，如李玚“德洽乡闾，招募雄勇，其乐从者数百骑，玚倾家

赈恤，率之西讨……其下每有战功，军中号曰‘李公骑’”。F

由此可见，当时中原汉人社会的文化，绝非可以用崇文尚儒加以概括，而是

和中原鲜卑一样，有着多样的文化形态，但是二者之间具有相似文化的人既没有

合为一族，具有不同文化的人亦没有别为异类。如果说崇文与尚武只是同一文化

体系中不同亚文化差异的话，那么已经与中原汉人总体文化面貌无别的中原鲜卑，

也并未自认“汉儿”，而是仍然保持着和代北鲜卑一样的“代人”意识。G《北

 A   《北史》卷 100《序传·李琰之传》，第 3337 页；卷 33《李裔传附子雄传》，第 1237 页。

 B   《魏书》卷 65《邢峦传》，第 1574 页；《周书》卷 39《韦瑱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
年，第 693 页。相似的例子可参见《魏书》卷 70《傅永传》，第 1686 页；卷 72《阳尼

传附固传》，第 1739 页；《周书》卷 22《杨宽传》，第 364 页。

 C   参见《魏书》卷 24《崔玄伯传附祖螭传》，第 708 页；卷 56《郑羲传附思明传》，第
1363 页；《北史》卷 37《李叔仁传》，第 1368 页。

 D   《魏书》卷 52《段承根传》，第 1273 页。

 E   《魏书》卷 42《薛辩传附胤传》，第 1043 页；《北史》卷 33《李灵传附显甫传》，第 1202
页。又参见《通典》卷 3《食货三·乡党》引宋孝王《关东风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88 年，第 62 页。

 F   《魏书》卷 53《李孝伯传附安世、玚传》，第 1291、1292 页。这种尚武之风并非北魏后

期始然，关于十六国至唐初关东地区一直持续的尚武之风，参见史念海：《唐代前期关

东地区尚武风气的溯源》，《唐史研究会论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141—169 页。

 G   “代人”是北魏时期一个特殊的身份集团，其中虽然包括少量北魏早期即进入拓跋集团

的汉人，但绝大部分成员为拓跋鲜卑集团中的北族，因而具有鲜明的族裔性，参见康

乐：《拓跋魏的国家基础》，《从西郊到南郊：北魏的迁都与改革》，北京：北京联合出版

公司，2020 年，第 51—104 页；松下憲一：「北朝正史における『代人』」、『北魏胡族体

制論』、札幌：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2007 年、第 159—20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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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山伟传》云：

时天下无事，进仕路难，代迁之人，多不沾预。及六镇、陇西二方起

逆，领军元叉欲用代来寒人为传诏，以慰悦之。而牧守子孙投状求者百余

人，叉因奏立勋附队，令各依资出身，自是北人，悉被收叙。伟遂奏记，

赞叉德美……国史自邓彦海、崔深、崔浩、高允、李彪、崔光以还，诸人

相继撰录。綦俊及伟等谄说上党王天穆及尔朱世隆，以为国书正应代人

修缉，不宜委之余人，是以俊、伟等更主大籍……与宇文忠之之徒代人为

党，时贤畏恶之。而爱尚文史，老而弥笃。伟弟少亡，伟抚寡训孤，同居

二十余载，恩义甚笃。不营产业，身亡之后，卖宅营葬，妻子不免飘泊，

士友叹愍之。A

其笃文守礼，与汉人士大夫无二，但并未自同汉人，而是仍然保留代人身份。汉人

中也有类似例子，如高昂：

幼时便有壮气。及长，俶傥，胆力过人，龙犀豹颈，姿体雄异。其父

为求严师，令加捶挞。昂不遵师训，专事驰骋，每言：“男儿当横行天下，

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也？”……少与兄乾数为劫掠，乡闾

畏之，无敢违忤。兄乾求博陵崔圣念女为婚，崔氏不许。昂与兄往劫之，

置女村外，谓兄曰：“何不行礼？”于是野合而归。乾及昂等并劫掠，父

次同常系狱中，唯遇赦乃出……（刘——引者补）贵与昂坐，外白河役夫

多溺死。贵曰：“头钱价汉，随之死。”昂怒，拔刀斫贵。贵走出还营，昂

便鸣鼓会兵攻之。侯景与冀州刺史万俟受洛解之乃止。时鲜卑共轻中华朝

士，唯惮昂。神武每申令三军，常为鲜卑言；昂若在列时，则为华言……

性好为诗，言甚陋鄙，神武每容之。B

高昂习气颇类北族武夫，但韩陵之战时，却被高欢呼为“汉儿”，C此后又因六镇

集团的刘贵流露出对汉人的轻蔑，忿而斫之，无疑仍以汉人自视。

北魏后期文化与民族的不一致，暴露出“民族文化决定论”的内在矛盾，这种

矛盾绝非仅出于以片面材料作出普遍判断的技术性失误。实际上，“民族文化决定

论”长期以来未加细致验证即被广泛运用，其根本原因即在于，中国史学界整体上

对民族学等相关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进展，仍然欠缺准确理解与及时吸收，故常常

导致研究范式陈旧、理论工具简单之弊。仅靠实证研究的数量积累，是无法解决这

一问题的。因此，我们必须扩展理论视野，吸纳相关学科理论成果，并积极构建历

史学科的系统性理论，更加深入地开展历史学理论分析。

 A   《北史》卷 50《山伟传》，第 1834—1836 页。

 B   《北史》卷 31《高允传附昂传》，第 1144—1147 页。

 C   《北齐书》卷 21《高乾传附昂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 年，第 2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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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文化网络中的“汉化”概念重构

在民族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上，最值得借鉴的民族学理论，是 20 世纪 60 年代巴

特提出的“族群边界理论”。在这一理论基础上，民族学界关于民族与文化关系的

认识，早已超越了“民族文化决定论”的藩篱。A结合中国历史实际与族群边界理

论，我们认为，民族与文化集团本为两种标准不一、性质不同的人群分类，不能混

为一谈。人们之所以彼此区分为不同民族，其主要目的并非要进行文化分类，而是

要以民族为号召，团结特定人群，统一感情与行动，以达成资源竞争之目标。B故

民族划分往往只是在建立一条权利边界，而不是文化边界。C其划分标准因而往往

呈现出多样化特征，或以血缘，或以文化，或以身份，以致“北人虽谓臣为吴，南

人已呼臣为虏”，D并无统一标准。E即便划分民族的现实需要促使人们选择出一

些文化特征以相标识和号召，人们也不会因为有不同文化特征就一定区分出不同民

族。即便是这些被选择出来的文化特征，也只是部分而已，它们既未必重要到足以

区分不同文化类型，也未必为民族成员普遍拥有，甚至并不总是为该民族所独有，

并且可能因情境差异而发生改变（面对不同对象会选择不同特征）。这就使我们得

出两个结论：其一，并非所有文化改变（甚至重要的改变）都会带来民族意识和民

族标签的变动，所以“民族文化决定论”将民族划分建立在文化相同的基础上，并

不一定能抓住二者之间的真正关联，从而有可能误判文化变动与民族变动之间的对

应关系；其二，同一民族内部可以具有不同文化类型，而不同民族之间也可以拥有

共同文化类型。我们以民族为单位研究文化，是为了对这一人群有更全面的了解，

而不意味着这一人群是天然的独立文化单位。既然文化与民族之间并不具有一一对

应关系，民族文化决定论当然不能成立。

从中国历史实际情况来看，前文所分析的迁洛鲜卑人的例子，无疑为上述理

论提供了支持。尽管迁洛以后中原鲜卑在文化上已与汉人无别，但出于维护代人政

 A   参见 Fredrik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69, Introduction, pp. 9-38; 范可：《何以“边”

为：巴特“族群边界”理论的启迪》，《学术月刊》2017 年第 7 期；王明珂：《华夏边缘：

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 23—40 页。

 B   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 12 页。

 C   参见苏航：《“汉儿”歧视与“胡姓”赐与——论北朝的权利边界与族类边界》，《民族研

究》2018 年第 1 期。

 D   《梁书》卷 39《羊侃传》，北京：中华书局，2020 年，第 618 页。

 E   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区分标准多样性的讨论，参见班茂燊：《唐代中国的族群认同》，耿

协峰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8—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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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利益的需要，A代人的身份边界直到北魏末年仍得以维持。迁邺以后，由于六镇

鲜卑占据了统治核心，“鲜卑”成了六镇勋贵及其附从的身份标识，此时中原鲜卑

中的文职官员由于不再属于这一特权集团，便被六镇勋贵依据文化面貌归入“汉儿

文官”行列。B而“百保鲜卑”则由于有资格成为六镇勋贵的爪牙，仍然得以凭借

血缘保留了鲜卑身份。可见，真正决定中原鲜卑民族身份的，既不是“胡种”、“汉

种”，也不是“胡化”、“汉化”，而是权利竞争中的地位——当需要将之与汉人相区

分时，血缘就成为判定民族的标准；当需要将之与汉人合一时，文化就成为判定民

族的标准。C

综上所述，文化与民族之间并不具有必然的决定关系，“文化决定民族”与其

说是历史事实，不如说是现代学者对古代民族区分标准片面择取与过度普遍化的结

果。尤其是从中国历史整体来看，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显然无法以“汉化同化”

来简单概括。那么，“汉化”是不是仍然可以用来描述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文化变

迁过程？是不是仍然可以被看作民族凝聚的动力机制？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必须建立在新的民族与文化观念基础上。族群边界理论

提示我们，民族并不具有封闭的文化边界，与其将之视作独立文化单元，不如将

其看作多元文化互动场域。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再将文化视作某一人群的文化事项

及事实的总和，D或某种概括最大共同性的文化模式（这不过是依据有限事实，

对远为复杂多样的实践所作的过于简单的一般化处理而已），而必须将文化视为

规则、符号、意义和观念的体系，E它们并不与特定人群一一对应，而是在人群

中形成互动交织的网络。那么这一复杂的文化网络是否具有一定的结构特征和发

展方向呢？

对于中原非汉人群文化变迁的原因，学界往往归结于人口结构、生态环境、生

产方式和政治制度的变迁等宏观因素，而对其发展趋势，有学者则以“封建化”

（feudalization）、“儒家化”（confucianization）或“文明化”（civilization）来加以概

 A   参见《魏书》卷 64《张彝传》（第 1555—1559 页）和《北史》卷 50《山伟传》（第
1834—1836 页）所载北魏末年迁洛代人为争取官资及得预清流所进行的斗争。

 B   参见《北史》卷 32《崔挺传附季舒传》，第 1186 页。

 C   参见苏航：《“汉儿”歧视与“胡姓”赐与——论北朝的权利边界与族类边界》，《民族研

究》2018 年第 1 期。

 D   关于这类文化观的系统介绍，参见殷海光：《文化的定义》，《中国文化的展望》，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24—42 页。对于这种大杂烩式（pot-au-feu）文化概念的批

评，参见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年，第
4—5 页。

 E   参见陶云逵：《文化的本质》，《陶云逵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 年，第
575—580 页；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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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A这些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多元文化网络的结构性与方向性，但还只限于

宏观现象的描述，对于这些现象的本质及其与文化变迁微观机制之间的关系，仍然

语焉不详。举出这些现象固然必要，但并不充分。因为影响文化变迁的因素、文化

变迁的方向和程度都是多样的，如果不能解释文化变迁的具体方式与微观机制，不

仅说不清上述因素怎样影响文化变迁，也说不清在文化多元互动过程中，何以有的

文化影响更为巨大，有的文化变迁更为重要，有的变迁趋向成为主流。只有准确把

握文化变迁的结构与方向特征，才能对上述现象进行更为清晰的解释，因此我们仍

然需要作进一步的理论建设。

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人类学家转向大规模复杂社会的研究以后，发现传统

的孤立、完整、均质的结构功能主义式的文化观，只适用于较小规模的简单社会，

而对人口众多的大规模复杂社会的文化多样性缺乏解释力，因此陆续提出更为复

杂的文化模型。如芮德菲尔德提出的“大传统”（精致的精英文化）、“小传统”（通

俗的大众文化）就是其中代表，B并在中国学界获得广泛应用。再如史徒华提出的

“社会文化整合层次”（levels�of�sociocultural�integration）理论，将现代国家的文化

分为“全国性模式”（national�pattern）与“次文化”（subculture）等不同层次，C也

足资我们借鉴。

在中国历史上，以儒、法、道诸家思想为代表的精英文化体系，无疑属于中原

地区的“大传统”，以儒家礼教为核心，兼容法、道诸家思想成分的政治文化则是其

核心。而前现代复杂社会中的文化，也可依据其影响方式与传播途径，分为“权威文

化”（即受到社会权威如政府、教会等力量支持的文化）与“非权威文化”等不同层

次。正是这样一种文化结构，加上中原“大传统”自身特征，最终促成了中原地区社

会文化变迁长期趋势的形成，而理解这一趋势形成机制的关键，就是价值结构理论。

这里所说的“价值”，首先是个人价值，即指个人据事物在满足需要时的重要

程度而赋予的意义。D具有不同价值的事物（价值项）之间关系结构即为价值结构。

 A   参见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在中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上的讲

话》，《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 年第 6 期；John W. Dardess, Conquerors and Confucians: 
Aspects of Political Change in Late Yüan China,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3, Introduction, p. 3; Peter K. Bol, “Seeking Common Ground: Han Literati under 
Jurchen Rul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7, No. 2, 1987, pp. 461-538.

 B   参见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王莹译，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第 95 页。

 C   参见史徒华：《文化变迁的理论》，张恭启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
年，第 53—92 页。

 D   参见陶云逵：《文化的属性》，《陶云逵民族研究文集》，第 587—588 页。关于个人需要

的思想史梳理，参见马歇尔·萨林斯：《人性的西方幻象》，王铭铭编选，赵丙祥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2019 年，第 70—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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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价值结构不仅受到本能需要的影响，A同时也受到文化价值结构的影响。文化

价值即文化所认定的不同事物的重要性和意义。文化的主要目的正在于通过教育、

宣传、濡化、强制等各种方式，将文化价值结构植入个人价值结构并使其社会化，

从而使个人产生群体所希望的社会性、统一性与协调性行为。所以个人价值结构既

具有个体性，又具有社会性。B

人们在主观上总是倾向于选择能够提高价值总量的行为，C因此高价值项相较

于低价值项，对人们行为具有更大影响，更值得我们关注。尽管个人和文化的价值

结构在整体上会不断变化并长期处于动态当中，但高价值项在一段时间内往往相对

稳定，所以可以依据高价值项区分不同价值结构。而高价值项一旦发生系统性变

动，则往往引致整个文化发展为新的形态。

从价值结构视角来看，在中原非汉人群中所发生的“封建化”、“儒家化”和

“文明化”的共同实质，都是中原“大传统”对这些社会权威文化高阶价值的改造。

这一改造不仅使多元文化的价值结构日益趋近于中原主流文化的价值形态，而且推

动个人价值结构发生同样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价值结构变迁过程完全可以

继续以“汉化”概括。尽管文化与民族并非一一对应，但文化及其价值结构却一定

起源于某一群体。打上了族类标签的“汉化”与“胡化”所要揭示的，正是起源于

特定群体的价值结构在不同人群间交流、传播、扩散、替换的过程，及这一过程的

 A   参见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B   文化对于个人行为的决定性作用，参见马歇尔·萨林斯：《文化与实践理性》，赵丙

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但萨氏的“符号文化决定论”（参见王铭

铭：《萨林斯及其西方认识论反思》，马歇尔·萨林斯：《人性的西方幻象》，第 261 页）

似乎忽视了个人能动性对文化的选择与改造，及其在实践和意义解释过程中的创新

作用。

 C   这一“价值最大化”模型可以被视作经济学上“效益 / 福利最大化”模型（参见加

里·S. 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宇、陈琪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

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3—14 页）的扩展。效益或福利的大小取决于偏好，偏好其

实就是个人情感倾向，而情感倾向的强弱又取决于价值大小（关于价值与情感倾向的

关联，参见拉德克利夫-布朗：《安达曼岛人》，梁粤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第 173—300 页），所以对效益和福利最大化的追求，同时也就是对价值总量

最大化的追求。人类行为表面上看并不都是理性的（参见理查德·塞勒：《“错误”的行

为——行为经济学的形成》，王晋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年，第 3—11 页），但

从价值理性角度来看，一些经济算计上的“不理性行为”，实际上正是价值意义上的理

性行为。当然，价值最大化的追求都是依据有限信息在特定场景中作出的判断，并非穷

尽所有因素之后的全面考量，所以这种追求从来都是情境化的，而且价值可能错估，计

算也可能失误，客观结果未必尽如人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追求价值增值的主观能动机

制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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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趋势和结果。中原地区多元民族与文化互动的长期趋势是，来源于中原“大传

统”的高价值项，通过在不同民族之间的传播与共享，逐渐重塑了各民族自身的权

威价值结构，并最终在中原各人群间形成高阶价值趋同、中低阶价值多样的多元一

体价值体系。这才是“汉化主流”的真正含义和学术意义所在，它既不排斥“多

元”，也不排斥“一体”，而是将二者整合在不同价值层次上，既揭示其在结构上

的差异，又强调其在体系中的统一。这样的结果既不是单纯的“同化”，也不是泛

泛的“涵化”，而是以“汉化”为主导的“多元一体化”。总的来看，其最重要的

历史结果不是“民族同化”，而是“民族凝聚”，亦即各民族通过在高阶价值上的

同构化，从而形成“多元一体”的历史共同体。

由此可见，文化的结构性，决定了其变迁的方向性。只有抓住价值结构这个线

索，才能清晰呈现出多元民族与文化变迁过程的结构特征，才能揭示这一变迁主流

方向形成的内在动力机制，从而为描述多元主体的一体凝聚提供系统的理论分析框

架。文化内部虽有价值高低，文化之间却无优劣之别，因此，中原地区汉化主流的

形成，不能简单归因于汉文化的进步与优越。中原“大传统”与权威文化的结合，

无疑是其得以发挥更大作用的重要途径，但世界各地并不缺乏为官方所支持的传统

文化被新兴文化所取代的案例。那么，在中原地区，为什么以中原“大传统”为核

心的汉化，总能不断取得成功呢？我们不妨回到具有典型意义的北朝汉化问题，从

价值结构角度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

三、北朝前期汉化的价值结构分析

北魏自道武帝建国以后，为满足统治中原地区和加强自身政权建设的需要，逐

渐引入中原王朝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等制度。A魏初制度“草创缮修”、“多参胡

制”，但即便是这些“违古”、“迂怪”的制度，B也并不只是孤立的规章法条，其中

都可以看到中原“大传统”价值结构中高价值项的强烈影响，没有其支撑，制度就

不能得到解释和实施，其中尤以“文”、“礼”二端，影响最为显著。

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德”、“文治”、“文学”、“文物”、“文艺”之“文”不同，

本文的“文”主要指“文书”之“文”，即中原式官僚体制运行所需之行政公文与

 A   参见孙同勋：《拓跋氏的汉化及其他——北魏史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 年，

第 35—48 页；楼劲：《北魏开国史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年。胡鸿将

这一过程概括为非华夏高级政治体继承华夏高级政治体的政治文化，参见《能夏则大与

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

第 17—19 页。

 B   《隋书》卷 12《礼仪志七》，第 2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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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性文字，以及书写这类文体的能力。A“自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B只有

具有较强文字能力的人才能胜任公文写作，故汉族文士一开始就在鲜卑政权中承担

起“出纳王言，兼总文诰”的任务，四方书檄，军国文记，皆出其手。而“礼”，

即儒家礼法和政治原则，则为中原式官僚制度的核心，除在“文”中需引经据典、

追踪周孔外，没有对儒家礼法相当程度的理解和把握，也无法参与中原制度的建构

与施行。因此北魏初期皇帝虽未必真如史籍所谓“礼爱儒生，好览史传……兼资文

武”，但必须借鉴“三皇五帝治化之典”来加强统治。道武帝“始建都邑，便以经

术为先”，“常引问古今旧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则”，并博搜经籍，辑释经典，C主

要目的即在于此。

中原“大传统”中的高价值项“文”与“礼”，首先不是由于其高雅性，而是

由于其实用性，亦即在官僚制度实践中不可或缺，而日益受到北魏朝廷重视，并逐

渐成为北魏权威价值结构的高价值项。为了参与政治运行与管理，鲜卑贵族必须掌

握以“文”与“礼”为代表的中原“大传统”，为此，皇帝、太子和皇室子弟皆有

大儒名士教授经传，如《魏书·咸阳王禧传》载文明太后令：“自非生知，皆由学

诲，皇子皇孙，训教不立，温故求新，盖有阙矣。可于闲静之所，别置学馆，选忠

信博闻之士为之师傅，以匠成之。”鲜卑贵族子弟也需就学受业，如《魏书·世祖

纪下》载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庚戌诏：“自顷以来，军国多事，未宣文教，非

所以整齐风俗，示轨则于天下也。今制自王公已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D

在政治实践和文化教育过程中，中原“大传统”的高阶价值逐渐重塑了鲜卑贵

族的个人价值，推动他们的行为模式向中原“大传统”接近。在这一影响下，“文”

的文学性愈来愈受到重视，如胡方回“为镇修表，有所称庆。世祖览之，嗟美”；

高闾以“文章富逸……遂为显祖所知……命造《鹿苑颂》《北伐碑》，显祖善之……

文明太后甚重闾，诏令书檄碑铭赞颂皆其文也”。不仅如此，鲜卑贵族自身中原文

 A   包弼德对“文”的讨论，参见 Peter K. Bol, “Seeking Common Ground: Han Literati under 
Jurchen Rule,” pp. 488-493. 但是他并未强调“文书”之“文”，而且认为“文学”、“文

艺”与“文治”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古人的见解。本文讨论显示，将二者联系在一起的

最重要纽带，恰恰是与官僚制运行最为密切的“文书”之“文”。关于此点还可参见陆

扬：《唐代的清流文化——一个现象的概述》，《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2016 年，第 213—263 页。

 B   《周书》卷 23《苏绰传》，第 391 页。

 C   《魏书》卷 33 《屈遵传》，第 863 页；卷 24《崔玄伯传》，第 696、697 页；卷 24《邓

渊传》，第 709 页；卷 3《太宗纪》，第 74 页；卷 33《李先传》，第 876 页；卷 84《儒

林传·序》，第 1989 页；卷 2《太祖纪》，第 43 页。

 D   《魏书》卷 21 上《献文六王传上·咸阳王禧传》，第 605—606 页；卷 4 下《世祖纪下》，

第 114 页。另参见《魏书》卷 24《燕凤传》，第 684 页；卷 35《崔浩传》，第 895 页；

卷 84《儒林传·梁越传》，第 19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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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修养水平整体上也在不断提升，其结果就是在孝文帝改革之前，皇室和鲜卑贵族

当中已不乏“音韵遒雅，风仪秀逸”，“博综经史，雅好属文”，“沉雅好学，折节下

士”之辈。乃至南齐使臣感叹，“往魏任城以武著称，今魏任城乃以文见美也”，A

足见风气之变。最能显示这一趋势的例子是伊馛，史云：

伊馛，代人也。少而勇健，走及奔马，善射，多力，曳牛却行……真

君初，世祖欲拜馛为尚书，封郡公。馛辞曰：“尚书务殷，公爵至重，非

臣年少愚近所宜荷任，请收过恩。”世祖问其欲，馛曰：“中、秘二省多诸

文士，若恩矜不已，请参其次。”世祖贤之，遂拜为中护将军、秘书监。B

伊馛以鲜卑武人，已经开始以文为尚，而道武帝曾以贺狄干“举止风流，有似儒

者”而杀之，C太武帝却以伊馛为贤，可见个人价值结构已经发生了明显改变。

然而文化的互动也充满了竞争，价值的改变更不是单向、均质和整体的进程。

在平城时代，鲜卑传统如八部制、内朝官等制度和粗豪尚武的风气习俗，在鲜卑社

会中仍然长期具有重要影响，D直到孝文帝迁都之前，不少代北鲜卑仍然以为“北

人何用知书”，乃至孝文帝为了“开导兆人，致之礼教”，不得不毅然离开用武之

地平城而迁都洛阳。E一些学者强调非汉族统治者对中原制度与文化的借鉴出于利

用，故程度有限，且始终没有丧失文化上的主体性地位，北魏前期代北鲜卑社会的

整体情况似乎支持这一判断。那么在这一时期，“汉化主流”又从何谈起呢？

在中原地区，即使是在非汉人群主导的政权存续，并努力维持自身传统的情况

下，二者之间也难以维持长期平衡，最终“汉化”总是会超过“胡化”。其原因在

于，不仅中原式官僚制度、政治文化、生产技术、生活方式是满足其基本需要的必

要手段，中原地区各种复杂而丰富的文化因素更为满足其多层次需要，乃至构建内

容更为丰富的价值结构提供了更多选择。尤其重要的是，中原“大传统”内部不同

文化因素之间彼此关联，互相支撑，已经构成了严密体系。当中原“大传统”的高

阶价值在权威价值结构中不断增加时，就会提升相关文化因素的价值，贬低相异文

 A   《魏书》卷 52《胡方回传》，第 1263 页；卷 54《高闾传》，第 1312 页；卷 19 中《景穆

十二王传中·任城王云传附澄传》，第 533、534 页；卷 21 下《献文六王传下·彭城王

勰传》，第 643 页；卷 40《陆俟传》，第 1001、1002、1007 页；卷 41《源贺传》，第
1022、1023、1030、1033 页。

 B   《魏书》卷 44《伊馛传》，第 1092 页。

 C   《魏书》卷 28《贺狄干传》，第 768 页。

 D   关于北魏前期鲜卑政治传统的研究甚多，比较集中的讨论可参见严耀中：《二重奏：北

魏前期政治制度》，上海：中西书局，2019 年；川本芳昭：《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

刘可维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年；松下憲一：『北魏胡族体制論』。

 E   《魏书》卷 21 上《献文六王传上·广陵王羽传》，第 622 页；卷 19 中《景穆十二王传

中·任城王云传附澄传》，第 535 页。相关讨论参见何德章：《论北魏孝文帝迁都事件》，

《魏晋南北朝史丛稿》，第 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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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因素的价值，进而促使文化的接受者不断引入前者，排斥后者，以实现进一步的

价值增值，从而引发持续向中原“大传统”接近的“典范化”变革。随着这一过程

的推进，社会权威价值结构中“胡”、“汉”高价值项之间的地位终将逆转，汉化过

程必将从“实用主义”阶段过渡到“理想主义”阶段。

北魏前期的“汉化主流”指的正是这一“典范化”进程，如太武帝时改定律

令，又“诏诸疑狱皆付中书，依古经义论决之”；太平真君五年六月以神祀多不

经，除祀典所宜祀外，余皆罢之；文成帝时改革婚娶丧葬，使依古式；太和十一

年（487）正月丁亥“诏定乐章，非雅者除之”，皆其表现。冯太后主政时期“动

遵礼式，稽考旧章，准百王不易之胜法，述前圣利世之高轨，置立乡党，班宣俸

禄……利润之厚，同于天地”，体现出日益高涨的“准古典”而不“依附暂时旧事”

的“典范化”追求。这种改革至醉心于“四三皇而六五帝”的孝文帝时期，更发展

到全面汉化的程度。A自此以后，鲜卑社会权威价值结构的高阶价值形态已与中

原“大传统”合流，中原“大传统”愈益成为对北魏全境各人群皆具有示范作用的

“全国性模式”。

综上所述，北魏前期的“汉化主流”并不意味着代北鲜卑社会的“汉化同化”，

而是指中原“大传统”改造、替代代北鲜卑社会权威价值结构的过程。这一过程具

有结构性、方向性与复杂性三方面的特征。从结构性上来看，中原“大传统”首先

引起的是鲜卑社会权威价值结构和鲜卑贵族个人价值结构之高阶价值的改变；从方

向性上来看，这一改变最终促使鲜卑社会权威价值结构不断向中原“大传统”接近；

从复杂性上来看，这一过程又不是一个整体均质的单向进程，而是多元文化之间的

复杂博弈。这种博弈在六镇地区尤为突出，甚至有一种意见认为，北魏以来的汉化

进程在随后六镇之乱和东西分立时期出现了重大挫折，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四、北朝后期汉化的价值结构分析

孝文帝改革导致代迁户中下层和北镇镇民的政治地位大大低落，并最终引发

了六镇之乱，但若谓六镇之乱是对“魏孝文帝所代表拓跋氏历代汉化政策之一大反

动”，是“反对汉化保存鲜卑文化之大潮流”，恐怕只是表面观察。提出此说的陈

寅恪也指出，高氏父子很快就收掇洛阳文物人才之遗烬，而使其“得以恢复炽盛于

邺都”，故自“魏孝文以来，文化之正统仍在山东，遥与江左南朝并为衣冠礼乐之

 A   《魏书》卷 111 《刑罚志》，第 3130—3131 页；卷 4 上《世祖纪上》，第 93 页；卷 4 下《世

祖纪下》，第 115、124 页；卷 108 之 1《礼志一》，第 2991 页；卷 48《高允传》，第
1184—1185 页；卷 5《高宗纪》，第 146 页；卷 7 下《高祖纪下》，第 192 页；卷 54《高

闾传》，第 1313 页；卷 60《程骏传》，第 1469 页；卷 62《李彪传》，第 15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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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萃”。A陈寅恪将其原因归结为高氏不得不与山东士族合作，但更为深刻的原因，

恐怕还在六镇内部。

实际上，六镇并非如陈氏所说“自宣武以后，洛阳之汉化愈深，而腐化乃

愈甚，其同时之代北六镇保守胡化亦愈固，即反抗洛阳之汉化腐化力因随之而益

强”，B恰恰相反，随着孝文帝改革的深入和推广，中原“大传统”的价值结构在

六镇社会的影响日渐增加，从而推动了六镇“小传统”的改变。C延昌二年（513），
偏将军乙龙虎“丧父，给假二十七月，而虎并数闰月，诣府求上”，被领军元珍按

《违制律》判服五岁刑。龙虎“生自戎马之乡，不蒙稽古之训”，D应出身北边，而

不得不服从礼教。出身怀朔的高欢因相府法曹辛子炎读“署”为“树”，而大怒曰

“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讳！”，并杖之于前，E显示了制度约束潜移默化的影响。

制度约束以外，六镇地区也开始出现主动的文化学习。如念贤、贺拔岳皆曾就

学，且贤“颇涉书史……居丧有孝称”；F太安狄那的小部酋帅王纮之父王基“颇读

书，有智略”，王纮亦“少好弓马，善骑射，颇爱文学”，熟读经典；G武川镇人雷

绍“尝使洛阳，见京都礼义之美，还谓同僚曰：‘徒知边备尚武，以图富贵；不谓

文学，身之宝也。生世不学，其犹穴处，何所见焉？’遂逃归，辞母求师，经年，

通《孝经》《论语》。尝读书，至人行莫大于孝，乃投卷叹曰：‘吾离违侍养，非人

子之道。’即还乡里，躬耕奉养。遭母忧，哀毁骨立，由是知名”。H

即便是在六镇反乱之中，这种爱慕文华之风亦可以在六镇首领身上看到。如宇

文泰家族在六镇之乱后，甫得安居即为子弟请师教习；贺拔胜“自居重位，始爱坟

籍。乃招引文儒，讨论义理……身死之日，唯有随身兵仗及书千余卷而已”；I葛荣

闻崔巨伦才名，“欲用为黄门侍郎……至五月五日，会集官寮，令巨伦赋诗”，J皆

可见中原“大传统”对六镇人群特别是其上层感召力在逐渐增加。

当然在边备尚武的六镇地区，传统的鲜卑文化仍然具有强劲竞争力，渐染文风

 A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 49、
140 页。

 B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 48 页。

 C   关于六镇地区汉化情况的讨论，参见张国安：《试论六镇鲜卑的民族融合》，《河南师范大

学学报》1990 年第 1 期；苏小华：《北镇势力与北朝政治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12 年，第 7—12 页。

 D   《魏书》卷 108 之 4《礼志四》，第 3048—3051 页。

 E   《北齐书》卷 24《杜弼传》，第 347 页。

 F   《周书》卷 14《念贤传》，第 226 页；《贺拔胜传附岳传》，第 221 页。

 G   《北齐书》卷 25《王纮传》，第 365 页。

 H   《北史》卷 49《雷绍传》，第 1807 页。

 I   参见《周书》卷 11《晋荡公护传》，第 170 页；卷 14《贺拔胜传》，第 220 页。

 J   《魏书》卷 56《崔辩传附巨伦传》，第 1367—13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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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究属少数，大多数六镇居民无疑仍然是粗犷豪侠之辈。然而即便是他们，由于长

期隶属于官僚化的军府体制，其政令施行亦已无法脱离文书行政之轨辙，以致目不

知书的六镇将领仍然需要亲署公文。A而爱惜才子，重用文士，以其“参掌纶诰”

及“军国文翰”，更成为东西六镇政权的基本政策。B这些文士在初期多为“快吏”，

《北史·陈元康传》云：

初，司马子如、高季式与孙搴剧饮，搴醉死，神武命求好替，子如举

魏收。他日，神武谓季式曰：“卿饮杀我孙主簿，魏收作文书，都不称我

意。司徒尝道一人谨密，是谁？”季式以元康对，曰：“是能夜暗书，快吏

也。”召之，一见便授大丞相功曹，内掌机密。善陈事意，不为华藻。迁

大行台都官郎，封安平子。军国多务，元康问无不知。神武临行，留元康

在后，马上有所号令九十余条，元康屈指数之，尽能记忆。神武甚亲之，

曰：“如此人，世间希有，我今得之，乃上天降佐也。”……神武之伐刘蠡

升，天寒雪深，使人举毡，元康于毡下作军书，飒飒运笔，笔不及冻，俄

顷数纸。及出，神武目之曰：“此何如孔子邪？”C

陈元康因为“善陈事意，不为华藻”而得到高欢赏识，被誉为“一国大才”的魏收

反倒因“受旨乖忤，频被嫌责，加以棰楚，久不得志”，D更可看出文书行政在六镇

政权运转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当然，就像北魏一样，随着霸业日趋稳固，贵族子弟

接受良好教育以后，礼仪性文字愈益受到重视，“历览群书，兼有词藻”的才士由

于能够“援笔立成，证引该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顷，词致宏远”，渐受奖拔。魏

收也终于获得高欢之子高澄重用，乃至被誉为“国之光采”。E

在这样的背景下，六镇集团既不可能，也无意于彻底改变既有政治和文化体

制，所以他们“反汉化”只能是表面的和局部的。除了皇帝继位仪式采用代都旧

 A   参见《北史》卷 54《厍狄干传》，第 1957 页。

 B   《北齐书》卷 24《杜弼传》“史臣曰”，第 354 页；卷 45《文苑传·序》，第 603 页。关

于齐周重用文士的概括性论述，见《北齐书·文苑传·序》：“有齐自霸图云启，广延髦

俊，开四门以纳之，举八纮以掩之，邺京之下，烟霏雾集。”（第 602 页）《周书》卷 41
《王褒庾信传》“史臣曰”：“周氏创业，运属陵夷。纂遗文于既丧，聘奇士如弗及。”（第
744 页）

 C   《北史》卷 55《陈元康传》，第 1983 页。另参见《北齐书》卷 24《陈元康传》，第
342 页。这些“快吏”的例子，还可参见《北齐书》卷 24 《孙搴传》，第 341— 342
页；卷 24《杜弼传》，第 347— 348 页；《北史》卷 33《李义深附弟幼（稚）廉传》，

第 1241 页；卷 55《赵彦深传》，第 2007 页。宇文泰也同样依仗这样的文人，参见

《周书》卷 35《崔猷传》，第 615 页；卷 38《李昶传》，第 686 页；《北史》卷 30《卢

柔传》，第 1088— 1089 页。

 D   《北史》卷 56《魏收传》，第 2027 页。

 E   《北齐书》卷 23《崔 传》，第 335 页；《北史》卷 43《邢峦传附邵传》，第 1592 页；卷
47《祖莹传附珽传》，第 1738 页；卷 56《魏收传》，第 2028—20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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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恢复道武帝在平城时代的地位等象征色彩更为浓厚的改革以外，A六镇政权在

制度上的“反汉化”变革，主要是取消那些损害六镇鲜卑实际利益的汉化制度，并

恢复和创建一些提高六镇鲜卑特权地位的制度，如异姓封王、府兵制、六州都督、

赐复胡姓等，B而大部分孝文帝改革的制度成果，实际上被东魏、北齐继承了下来，

所谓“邺都典章悉出洛阳”，C并不夸张。西魏、北周虽然“依《周礼》建六卿，设

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仪，车服器用，多遵古礼，革汉、魏之法”，D废弃了孝文

帝改革以后的很多制度，但周官改革仍然继承了北魏政治制度官僚化的传统，苏绰

所制六条诏书及西魏先后颁行之二十四条、十二条、三十六条之“中兴永式”，E

大率皆以中原制度原则为据。F故西魏、北周所建立起来的制度其实是更具效率的

官僚制，G而不是与之相异的部族制。H

尽管六镇政权皆试图维系民族边界，以巩固六镇勋贵特权地位，I但既然其可

资利用的主要制度和文化资源，仍然只能来自中原“大传统”，则其受中原“大传

统”价值结构之影响，与北魏相较亦不会有本质差异，这在西魏、北周的周制改革

中展现得尤为明显。《隋书·礼仪志一》云“后周宪章姬周，祭祀之式，多依《仪

礼》”，J崔猷在反对武帝继位时云“殷道尊尊，周道亲亲，今朝廷既遵《周礼》，

无容辄违此义”，K是其行周制虽为托附，实际政治运作亦不得不受其影响，而非

 A   参见《北史》卷 5《魏本纪五》，第 170、176 页；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北京：

海豚出版社，2014 年，第 5—48 页。

 B   关于异姓封王，参见《魏书》卷 10《孝庄帝纪》，第 307 页；卷 36《李顺传附裔传》，

第 933 页；《北齐书》卷 25《王纮传》，第 365 页。关于六州都督，参见周一良：《领民

酋长与六州都督》，《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190—
214 页。赐复胡姓的研究较多，可参见小林安斗：「北朝末宇文氏政権と賜姓の関係」、

『千葉大学社会文化科学研究』第 6 号、2002 年、第 166—174 頁。

 C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 13 页。

 D   《隋书》卷 66《裴政传》，第 1737 页。另参见《北史》卷 30《卢同传附辩传》，第
1101 页。

 E   《周书》卷 23《苏绰传》，第 382—391 页；卷 2《文帝纪下》，第 21、27、28 页。

 F   参见《隋书》卷 25《刑法志》，第 783 页。

 G   参见王仲荦：《北周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前言”，第 1、5 页。

 H   府兵制虽然表面上有模仿拓跋鲜卑早期八部制的痕迹，但随着其中央化的不断加强，在

北周时期，除了部分乡兵、部曲还存在世袭现象以外，大部分府兵系统的高级将领都是

流官，这与部族制中首领世领部落、部民效忠领主的家产制权力分级体系的性质完全不

同。所以我们认为，即便府兵制中有对部落兵制的仿效，那也是表面化、形式化和象征

性的，其内在运行逻辑仍然遵循中央集权官僚制准则。

 I   参见苏航：《“汉儿”歧视与“胡姓”赐与——论北朝的权利边界与族类边界》，《民族研

究》2018 年第 1 期。

 J   《隋书》卷 6《礼仪志一》，第 130 页。

 K   《周书》卷 35《崔猷传》，第 6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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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利用其名号”而已。A北周公卿以下多习《周礼》，“休沐之暇，不敢废也”，B

甚至以“宿疑 滞”求教于北齐，C亦显示出权威价值结构对个人行为的塑造。保

定三年（563）四月，周武帝于太学向三老于谨问道，于谨依儒家经典所作回答，

宛如孝文帝问道三老尉元的场景再现，D昭示出北周向北魏“典范化”故辙的回归。

隋周交代更加快了“典范化”步伐。杨坚掌权不久，即宣布废除西魏以来所

赐胡姓；E建国之后，更启动了一系列“考寻故事”、“宪章前代”的“典范化”政

策。F开皇十年（590）“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以后，G鲜卑旧制最浓重的痕迹

（军事特权）也被抹除了。尽管关于隋唐制度有“南朝化”还是“北朝主流论”的争

论，但实际上，隋唐所继承的，不论是魏晋以来旧制，还是各地区发展出来的新制，

抑或始于代北而已经官僚化和被中原“大传统”包装过的胡制，都已经是“典范化”

的制度，其文字表达、运作方式和精神实质，大都与中原“大传统”没有太大差异，

因而很容易被人们视为中原“大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从而被归入汉文化当中。

当然，北朝后期的中原社会仍然是一个多元文化互动的场域，鲜卑和中亚胡人

给这一时期中原社会带来了诸多影响，H但这些“胡化”多集中在日常生活领域，

对于群体和个人高阶价值并没有发生普遍和重大的影响。与之相较，佛教的影响则

波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改变了社会和个人的高阶价值。但

在北朝时期，不仅佛教自身同时受到中原文化影响和改造，而且它也并未根本改变

以中原“大传统”为基础的高阶价值同构的历史趋势，及其所形成的多元一体格

局。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也有文化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但其总的结果不是破坏了上述

格局，而是丰富了这一格局。因此，我们观察北朝汉化，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的文

化变迁，不仅要看到多元主体的竞争，也要看到一体凝聚的趋势，用这种辩证眼

光，才能把握历史全貌。

综上所述，尽管中原“大传统”在六镇地区的多元文化竞争中未能像在中原地

 A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
102 页。

 B   《隋书》卷 54《崔彭传》，第 1541—1542 页。

 C   《周书》卷 45《儒林传·熊安生传》，第 812—813 页。

 D   参见《周书》卷 5《武帝纪上》，第 68 页；卷 15《于谨传》，第 249—250 页；《魏书》

卷 50《尉元传》，第 1228—1229 页。

 E   参见《周书》卷 8《静帝纪》，第 135 页；《隋书》卷 1《高祖纪上》，第 7 页。

 F   《隋书》卷 12《礼仪志七》，第 278 页。相关讨论参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 17—18、49—67 页。

 G   《隋书》卷 2《高祖纪下》，第 39 页。

 H   参见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87 年，第 297—
300 页；唐长孺：《拓跋族的汉化过程》，《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北京：中华书局，
2011 年，第 168—1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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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一样取得绝对优势，但已经开始改变六镇地区的价值结构，这一点在六镇集团进

入中原后发展得更为迅速。六镇政权虽然实行了部分“反汉化”政策，但由于中原

“大传统”与政治运行和制度建设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点和北魏时期相比并

无差别，故六镇政权权威价值结构终将被其改造的大趋势，也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这就导致北朝后期的“反汉化”只能是表面现象，“汉化”才是当时社会文化变迁

的主流，而且在范围上还有进一步的扩大——六镇“小传统”在北朝后期也逐渐被

中原“大传统”削弱，而终于消失在历史视野当中了。

结    语

民族凝聚和文化变迁密切相关，“汉化同化”范式的根本目的，在于为普遍联

系网络中的多元民族互动提供一个一体凝聚的理论模式。然而族群边界理论提醒我

们，尽管民族与文化联系密切，但是二者之间并不具有一一对应和彼此决定的关

系：民族既不必然具有独立完整的文化，文化也不一定能够决定民族身份的归属，

民族始终是多元文化互动的场域。因此，建立在“民族文化决定论”基础上的“汉

化同化”叙事不能成立，我们必须为民族凝聚提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通过价值结构理论整合“多元”与“一体”，指出所谓“一体”，即各民

族权威文化高阶价值的趋同；所谓“多元”，即各民族中低阶价值的多样性；所谓

民族凝聚，即多元民族与文化之间所达成的这一价值结构的“多元一体格局”。这

一理论力图透过现象，抓住本质，为既往不同汉化宏观解释提供共同的微观理论基

础，以补足从环境和制度变迁到文化变迁之间的理论缺环。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将

多元与一体整合于价值结构的不同层次之中，实现了二者辩证统一，清晰呈现了多

元文化网络的结构性与方向性，及由结构性导致方向性的动力机制，为揭示中国历

史上文化变迁与民族凝聚的本质、形态、过程与机制，提供了更为系统的概念基础

与理论框架。

利用这一框架，一方面可以厘清文化变迁主次，从而辨识偏颇立论。如仅仅

因为隋唐勋贵先世多出鲜卑和部分疑似胡风的举动，就将整个政治体视为“拓跋国

家”，A即失之片面。这种观点不仅忽略了关陇集团以外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族裔

和文化背景，而且忽视了统治阶层的权威价值结构已经与中原“大传统”合流的事

实，显然无法把握隋唐社会的主要面相。与之类似，“内亚王朝”、“征服王朝”这种

 A   参见杉山正明：「中央ユーラシアの歴史構図——世界史をつないだもの」、『岩波講座

世界歴史』第 11 巻『中央ユーラシアの統合』、東京：岩波書店、1997 年、第 42—44
頁；森安孝夫：《丝绸之路与唐帝国》，石晓军译，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 年，第
129—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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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统治阶层族裔背景的概念，虽然可以凸显某一类政权的特殊性，但也容易误导

人们过分夸大胡化而忽视汉化的基础性作用，在修正“汉族中心论”的同时不免又

导向了另一种偏颇。

另一方面，这一框架不仅可以用来解释中原地区的汉化，而且可以用来解释其

他地区的多元文化变迁，从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凝聚提供一个一般性的理论

分析路径。这一分析路径的要点，是抓住多元文化在权威价值结构高阶价值形态上

的“同构化”。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而言，不仅在中原地区存在以汉化为先导的

多元一体凝聚，在其他地区也同样会形成以其他文化为基础的凝聚过程。这一凝聚

的结果并不总是民族与文化的全盘同化，而更多的情况是改造了从个体到群体、从

小群体到大群体不同层级的价值结构，使得它们在中低阶价值保留多样性的同时，

却在高阶价值上呈现出趋同性。正是这种多元一体的价值结构体系，奠定了文化与

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在自在的中华民族中，不同类型、不同区域、不同层次

的“复数的小传统”，正是通过高阶价值结构这一“通性和共性”凝聚在一起，先

在“各地区分别有它的凝聚中心，而各自形成了初级的统一体”，而后随着这一进

程的发展，区域性中心“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

最终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历史长河中超越汉化和胡化的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

价值结构趋同和民族凝聚现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

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由单数大传统和复数小传统构成的相互依存的”多元统

一体，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A

价值结构理论打通了从微观结构通向宏观视野的分析进路，有助于我们把握

“多元”与“一体”的关系，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提供新的理论视角。然而

价值同构并非中华民族凝聚的唯一动力，不同时代、地区的价值同构模式各有特

点，这些方面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实证与理论研究，才能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不

断深入。

〔作者苏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81〕

（责任编辑：高智敏）

 A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民族学文选》，第
478—479、515 页；《与时俱进  继往开来——写在〈民族团结〉更名为〈中国民族〉之

际》，《中国民族》200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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